购房人申明陈述书
	购房人申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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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全面了解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并如实填报拟购住房、家庭成员情况。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不属于已拥有２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或拥有１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或无法提供一年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拟购的                      住房符合无锡市关于“对已有１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下同)、能够提供本市一年以上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或符合省、市有关人才政策引进的非本市户籍高层次人才”的规定。如有虚假、不实申报等违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不予受理房屋登记”等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
 购房人签名：

                                   年    月    日

	
	           核验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一式三份，一份购房人留存，一份作为核验单位（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或房屋登记工作机构）留存，一份作为购房合同附件，申请房地产登记时提交房屋登记工作机构。
2、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以户口簿、结婚证记载为准。

3、户主及配偶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一年以上纳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符合省、市有关人才政策引进的非本市户籍高层次人才等证件复印件应另附。


